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沪02刑终1217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周育，男，1962年2月27日出生于上海市，XX，初中文化程度

，原系上海链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保利保险代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链步公

司、保利公司）实际控制人，户籍地上海市金山区。因涉嫌犯集资诈骗罪于2019年11月

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虹口区看守所。

辩护人章瑜辉，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胡亚军，化名“吴军”，男，1973年11月10日出生于江西省乐平市，XX，初

中文化程度，原系保利公司业务团队负责人，户籍地江西省乐平市。因涉嫌犯集资诈骗

罪于2020年1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虹口区看守所。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周育犯集资诈骗罪一案

，于2021年9月29日作出（2020）沪0109刑初56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周育不服，提

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

检察员许莉莉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周育及其辩护人章瑜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

结。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根据被害人杨某、王某、陆某等人的陈述笔录及其提供的报案材

料、《个银咨询与服务协议》《养老无忧咨询与服务协议》、转账凭证、收款确认函

；证人朱某、滕某、刘某的证言；公安机关调取的链步公司、保利公司的营业执照等工

商档案材料；上海XX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会计鉴定意见书》《会计鉴定意见补正

书》；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工作情况》；周育、胡亚军的供述等证据判决认

定：

周育分别于2017年3月24日、2019年8月21日注册成立链步公司、保利公司，且为两家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2019年8月至11月，周育伙同胡亚军，租用上海市虹口区XX路XX号中

信广场3710室作为经营场所，由胡亚军负责招募销售团队，以保险分红为由，通过发送

短信和拨打电话的方式推广招揽客户，承诺6％左右的年化收益，并以链步公司作为资

金需求方，保利公司作为担保方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周育及胡亚军二人商定

所募集的资金中33％给周育，67％作为胡亚军及其团队的佣金。经司法审计鉴定，截至

2021年9月，共有80余位投资人报案，已核实投资金额为人民币300万余元，其中未兑付

金额为人民币280万余元。

周育于2019年11月19日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事实；胡亚军于2020年1月

17日被公安机关人员抓捕归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事实。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认为，周育伙同胡亚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

资，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周育具有自首情节，胡亚军具有坦白情节

且自愿认罪认罚，均依法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一百九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周育有期徒刑八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胡亚军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赃

款发还各被害人。

上诉人周育辩称是胡亚军提出成立保利公司，其不是保利公司实际控制人，不清楚胡亚

军将咨询协议更改成了借款合同。

辩护人认为本案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量刑过高。1．周育没有非法占有的目

的，本案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本案应为链步公司单位犯罪，并非周育个人犯

罪。3．周育有自首情节，结合其未获实际利益，无前科劣迹等情况，应对其减轻处罚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原判认定周育、胡亚军犯集资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定罪量刑并无不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本院驳回周育

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刑初569号刑事判决认定事实

的证据，均经一审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本院审理查明的事

实和认定依据与原判相同，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周育伙同原审被告人胡亚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

资，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依法均应予以惩处。经查，多名证人证言

及周育、胡亚军的供述能够印证周育系保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育与胡亚军共谋成立

保利公司募集资金，所募资金的67％被胡亚军团队瓜分，剩余33％用于保利公司房租、

员工工资等支出，应认定周育等人具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目的。同时，本案系以保利公

司所经营保险业务为名与被害人签订集资协议骗取集资款，且其成立后即以实施本案犯

罪为主要业务，本案不成立单位犯罪。故，上诉人周育的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

院不予采信、采纳。原审法院认定周育、胡亚军犯集资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且综合考虑周育、胡亚军犯罪的事实、性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相关情节后

，所作量刑并无不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意

见正确，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

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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